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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国际卫生条例》 

秘书处的报告 

 

1. 作为对 WHA56.28 号决议的反应，下列段落提供在修订《国际卫生条例》方面所取

得进展和为召开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所做安排的信息。 

2. 根据内部以及与包括一个国际法律专家小组在内的外部伙伴的广泛协商，正在拟定

《条例》草案初稿。该草案将尽早在预定于 2004 年 3 月至 6 月之间在世界卫生组织六

个区域举行的区域协商会之前发给会员国，使会员国有充裕时间在会议之前审查文本。

已留出资源使各区域办事处能召开这些会议和确保最不发达国家的参与。将以这些会议

为基础在 2004 年 7 月和 8 月期间制定一份新的草案并将及时发给会员国和政府间工作

小组的其他参加者。 

3. 已开发一种安全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手段，使能与外部伙伴就修订过程进行

协商。 

4. 正在为政府间修订《条例》工作小组于 200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

议作出安排，但需经执行委员会同意。该日期使能有时间汇总来自区域协商会的反馈。

将鼓励所有会员国（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和 WHA56.28 号决议描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组织派代表参加，并将邀请观察员，其中包括参与修订过程的如下机构：机场理事会国

际组织；亚洲 – 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粮农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国际航运联合会；南方共同市场；国际兽疫局；世

界旅游组织；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间工作小组将起草修订的《条例》最后文本提交第五

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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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将向执行委员会第 115 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修订过程状况的报告。它将包括法律和

技术咨询活动以及区域协商会方面的信息，以便评价修订的《条例》在具有不同卫生系

统及不同公共卫生监测和反应能力的国家内的可操作性。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6. 请执行委员会同意正在为 2004年 11月 1日至 12日举行的政府间工作小组会议作出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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